山 东 艺 术 学 院

干 部 经 济 责 任 情 况 登 记 表

姓    名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任职单位（部门）_____________
所任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年      月      日   
填  表  说  明
1、干部经济责任情况登记表由本人填写，要求一式二份，于6月10前报送审计处。

2、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，主要填写任期内学院授权预算经费的收支执行情况，部门所属资产设备使用管理效益情况，以及任期内发生和存在的应承担经济责任事项（教学艺术实践与社会协作活动、科研课题创收项目、校内外有偿服务等经济活动）；是否建立健全各种岗位责任制度、管理与考核制度、内部控制制度、奖惩制度等；是否有不按法规、制度办事、失职渎职等造成各类事故，丢失、毁损资财及其他涉及经济责任的违规违纪问题；对本单位、本岗位进一步加强经济责任管理、提高工作效率的意见和建议。

3、任期内履行岗位职责与实现任期目标情况，主要填写以下情况：工作计划与决策是否进行可行性研究讨论并集体决定，决策是否得以实施及效益情况；是否定期检查所建立的组织管理系统及时调整纠正偏差；能否发挥职工主人翁责任感积极参与民主管理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监督作用，接受群众监督；能否按会计法、财经法规办事；能否实行“两公开一监督”制度（办事制度与程序公开，办事结果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），是否定期公布帐目、经费支付报销履行、经办、验收、审批程序等。

填写任期内是否存在与职务、专业相关的社会经济活动行为，其经费资金如何处理，有无单位财务机构管理以外的资金收支活动及处理结果。与职务、专业相关的债权、债务事项处理情况。

4、所在党总支（支部）意见栏由二级学院、部门单位党总支（支部）组织吸收职工代表、分工会主席参加的集体会议，形成意见后由党总支（支部）书记或会议负责人填写。

5、以上各栏内容如在栏内填写不下可另附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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